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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19 年工勤技能岗位 

高级技师考评工作的通知 
 

各校区，各院、系、所，各处、室、直属单位，各学术业务单位：  

根据苏人社发„2019‟64号（详见人事处网站）文件精神，

2019年度江苏省高校工勤技能岗位高级技师考评工作已经开

始。为做好此项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 申报对象 

我校工勤技能岗位2015年以前（含）取得江苏省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厅颁发的《江苏省机关事业单位技师证书》，2020年5

月底仍在职在岗，并在“2019年机关事业单位高级技师考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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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”（详见苏人社发„2019‟64号文）所列工种岗位工作的工勤

人员，符合条件者可由所在单位推荐申报本工种高级技师技术等

级考评。已转岗人员按新工种申报。 

二、申报条件 

工勤技能岗位高级技师考评推荐的申报条件，严格按照苏

人社发„2019‟64号文件规定执行. 

三、申报名额 

各单位在上报学校时，每一工种高级技师限推荐1名（本单

位同一工种技师数较多的，可推荐2名）。学校在各单位推荐的基

础上组织评审，确定推荐人选。 

四、其他事项 

技师及高级技师的申报及推荐选拔，坚持本人自愿和严格

按规定条件进行的原则：本人申请，所在单位择优推荐。各单位

技师考评材料报送截止日期为2019年4月10日，同时需提供以下

申报材料： 

1．《2019年江苏省机关事业单位工勤技能岗位技术等级培

训考核信息表》（可在人事处网站-下载中心-劳资科下载，电

子版同时发送 hemeng@seu.edu.cn）； 

2．根据苏人社发„2019‟64号附件3要求，提供相应必备

材料及辅助材料，并按要求装订。 

各单位推荐申报材料将于4月12日在四牌楼校区五四楼 

205 室进行展示。材料展示后将召开校评委会会议，评审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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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人事处网站上公示后，组织相关人员整理上报省人社厅。 

 

 

   东南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3月 27日     

（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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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 各党工委，各基层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党委各部、

委、办，工会、团委。 

 东南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3月 27日印发 


